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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宁夏绿源畜禽
养殖有限公司白马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oqsjC⁃

sRn571uc6rXXQnXQ 提取码：0jdf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

周边5km范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vZyvIsCpd_Vx0ScZjq_pIA 提取码：
qs2e

四、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
可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填写后与意
见一起发邮箱：202896308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
2023/8/18至2023/8/31

宁夏绿源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2日

宁夏绿源畜禽养殖有限公司白马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中宁县石空镇“出
户入园”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cnB8HO0N8usQBFriFiWEKw
提取码：owpk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

及周边5km范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n0el13QYzQwqJP5nhM2CoQ

提取码：5oag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可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填写后
与意见一起发邮箱：1193289759@qq.
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3/8/18至2023/8/31

中宁县石空镇人民政府

2023年8月22日

中宁县石空镇“出户入园”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一居舍餐厅：

本委已受理郝学莎、王雪艳、郭少华、史小龙诉你
单位工资、社保、双倍工资、补偿金争议一案（银兴劳人
仲案字【2023】第1619、1620、1621、1674号），因你单位
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
届满后即2023年11月1日下午15时30分在银川市兴
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
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终止劳动合同
通知书

张 璐 柯（ 身 份 证 号 ：

64022119******0011）：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您已
连续旷工 15天，因您一直未到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经多次与
您联系未果，现公司决定与您
终止劳动关系。请您自收到通
知之日起 7日内到公司人事行
政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
自负。特此通知。

贺兰优源润泽牧业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2日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3年 8月 14日刊

登在《宁夏法治报》的宁夏盐池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公告中

“孙志武、孙建国”，应更正为
“孙志武、陈玉文”。“原告宁夏
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孙志武、陈玉文”，应
更正为“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孙
志武、孙建国、陈玉文”。特此
更正。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正财遗失宁D89368车辆营运证，证号：640400009700，声明作废。
宁夏万福达物流有限公司车号：宁AE2578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09271，特此
声明。
叶媛媛、李存华遗失不动产权证，证号：（2020）贺兰县不动产权第H0004386号，特
此声明。
李存华遗失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小区25幢1单元2层1-202号不动产权证，证号：
宁（2017）贺兰县不动产权第0005401号，特此声明。

芮如翘遗失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子湖·水都项目三区6号楼1单元101
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带蓝色备案章），合同编号：宁亘元房（2012银2645）号，特
此声明。
宁夏鲜到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LT6R8T）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姚滩村五队原权利人王学峰遗失宅基地使用证，证号：卫
西集用（99）字第0401120号，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立锋煤炭经销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640381600119597，特此声明。
彭阳县王洼中心卫生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42226455211015M，法定代表人：
虎治武）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原石岔卫生院），位于彭阳县石岔街道（东：石岔街
道，南：广场，西：兽医站，北：石岔中学）土地证号：彭石国用（2000）字第1002号，占
地面积为3528平方米，使用期限长期，特此声明。
曾玲玲（母亲，身份证号：412723198902048124）代小华（父亲，身份证号：
640221198812203312）遗失代佳旺（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640014295，出生时
间：2018年8月27日9时48分，特此声明。
马明海遗失宁AED02挂道路运输证，特此声明。
黄风英（身份证号：640321194207190020）遗失宅基地证书，证书编号：卫沙柔集用
1987字第1183号，坐落：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砖塔村七队009号，特此声明。
张金海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30052119008，特此声明。
宁夏巨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317700347X）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吉智谦广告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PFY073P）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合同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张朋威、王秋慧遗失银川尚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三沙源19区11－1－4－
1购房首付款收据，收据号：0020428，金额：163188元；购房按揭款收据，收据号：
0044370，金额：230000元，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南河行政村仁庄自然村103号马军名下的宁DB2677，车辆已达
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关桥乡贺堡行政村四自然村2015111001号李发源名下的宁E26825、宁
E8586，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嘉纪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DNH4XH）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卜汉俊遗失坐落于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的房产证，证号：宁（2020）隆德县不动产权
第0090817号，声明作废。
宁夏聚龙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AL2891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园河行政村刘湾自然村号朱强遗失货运资格证，证号：
642222198702090810，声明作废。
李成汉（身份证号：6422221973****4218）遗失中宁县大战场镇杞海村11排067号
不动产登记证，证号：宁（2020）中宁县不动产权第1505712号，特此声明。
同心县桂莲家禽养殖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769UP803）遗失公章、财
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银川沐春风商务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公共卫生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号：
2022-GLB-000268，声明作废。
宁夏利捷广告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C026MT3J）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王友利）各一枚，特此声明。
佟金龙遗失宁AM2078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号：640100007811，特此声明。
宁夏鹏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100MA770APU8X）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马林，于2023年8月21日遗失身份证，证号：6403221999****0028，特此声明。
中卫市鼎极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副本，证号：364050040000289，特此声明。
马建遗失宁B63661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8808，特此声
明。
宁夏博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青铜峡市佳美广告装饰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81MA76AJ4FXG）遗失公章、
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鑫泰牧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6HPF1XK）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母亲杨雪（640382198805063428）父亲马坚（640302198308151716）遗失吴忠市人民
医院2017年给开具的马嘉祥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640087933），特此声明。
宁夏弘佰裕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MA75YKK28F）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王军、王珊珊遗失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灵武枣园湖畔A区34号楼
1号营业房发票一张，发票号：01037893，金额：247975元，声明作废。
张秀芳（身份证号：642103195804020022）遗失灵武市鹏晨雅园22号楼1单元201室
（东户）的全民创业基地拆迁安置房面积、价格确认表及拆迁安置协议，现声明作废。
宁夏锦之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定代表人（张才）章，特此声明。
灵武市融鼎源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722Q32U）遗失公
章，特此声明。
何 玉 霞（身 份 证 号 ：642103194702200028）遗 失 和 王 云 翔（身 份 证 号 ：
642103196901270036）签订的关于灵武市东升苑小区7号楼2单元101室房子购买
合同，声明作废。
荀军（身份证号：642103197101170015）遗失灵武东升苑小区7号楼单元402室（西
户）房子购买合同，声明作废。

（2023）宁0104民初7292号

杨平、强海燕、杨子健：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恒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平、强
海燕、杨子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813299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支付 2020年 5月 2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至的利息；2.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012号

张建伟、张建宁、宁夏创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任春财与被告张建伟、张建宁、第三人宁夏创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货款 42603.20元及逾
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 42603.2元为基数，从 2023年 1月 6日起按照一年期LPR
利率 3.7%的 1.50倍暂计算至 2023年 6月 19日，2023年 6月 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
的违约金另计，并在本案中一并主张）；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1123号

于天天：

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于天天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
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1135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
人未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评估、拍卖被执行人于天天名下车牌号为宁A65W06号广
汽牌车辆。因你具体下落不明，现公告向你送达（2023）宁 0104执 112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风险提示及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如未履行，本
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车辆。现通知你于2023年9月25日上午9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
行接待大厅8号窗口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10月25日上午9时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
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到场或不领取评估报告，
则视为放弃权利。同时我院将依法择日对上述车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届时请
留意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海成：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谊度
（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王海成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 2023年 9月 26
日 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世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魏阳阳：

本院受理原告丁伟与被告宁夏世安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魏阳阳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洋：

本院受理原告韩粉珍与被告周洋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自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军诉被告李自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
告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30000元，并按年利率14.6%支付2021年4月9日至实际清偿
之日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9490元；2.诉讼产生的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182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839号

宁夏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保真与被告王锋伟、宁夏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
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106370元；2.二被告以106370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支付自2022
年 10月 30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029号

赵新宇：

本院受理原告刘燕诉被告赵新宇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刘燕与赵新宇离
婚；2.婚生子赵子硕由原告抚养；3.夫妻共同债务
5.7114万元由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一楼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122号

马永生：

本院受理原告马桂花诉被告马永生离婚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马桂花与
被告马永生离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
新法庭东一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862号

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陈萌诉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
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
双倍定金20000元，利息700元，合计207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不再原址办公，法定代表人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顾占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弘泽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顾占龙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008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顾占龙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弘泽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自 2019年 12月 18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的物业
费 1128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已减半收取计 25元，由
被告顾占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
通第二巡回法庭 212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范希文：

本院受理原告雷茹涛诉范希文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营养费 105
元、车辆维修费 3995元等，以上合计 4100元；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322号）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晓虎：

本院受理原告马顾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
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3年 4月 1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
之日）；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
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627号

司文秋：

原告陈翠与被告司文秋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26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
陈翠与被告司文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2年
11月12日解除；二、被告司文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退还原告陈翠租金 3253.33元、物业费 321.27
元、押金 800元；三、驳回原告陈翠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司文秋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897号

朱忠习、宁夏江河融通工贸有限公司：

原告李经纬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
求：1.被告偿还借款632300元，并按照月息2%的标准承担借款632300元
利息自 2016年 9月 23日至 2020年 8月 20日期间逾期还款资金利息
593703.72元，按照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35%的四倍即
年利率 17.4%的标准承担自 2020年 8月 21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逾期还款资金占用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3月30日金额为286956.8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
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794号

赵桂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诉赵桂珍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代偿款 3697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
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09）兴执字第00059号

黄震：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北京世纪金都影视技术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黄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我院作出的（2007）
兴民初字第 446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
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
院申请对被执行人黄震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江南水乡·
景园A区3号楼1单元401室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因被执
行人下落不明，本院现公告送达银川正大房地产评估事务
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宁夏正达通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作出的宁正房估（涉案）【2023】字第054号评估报告，
被执行人黄震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江南水乡·景园A区
3号楼 1单元 401室房产评估价值为 640688元。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
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福强：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
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你支付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
12700元；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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